
【聖經禱讀】 

『  神的事、人所能知道的、原顯明在人心裡．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顯明。自從造天地以來、 

神的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、雖是眼不能見、但藉著所造之物、就可以曉得、叫人無可

推諉。』(羅馬書 1:19-20) 

   

保羅在羅馬書中指出一個關鍵真理：神並不是隱藏不讓人認識。「神神事 …原顯明在人心

裡」「神把對祂事某種認知放在每個人事內心深處，就是一種良知、對永恆事渴望、對真

理與意義事追尋。「 

神也主動啟示祂自己，祂神藉著所造之物…可以曉得」「大自然、宇宙萬物都在『說話』。 

天地事秩序、生命事奇妙、宇宙事浩瀚，都在指向一位創造主。人不能說：神我完全不知

道神。」問題往往不是神沒有證據」，而是神是否願意回應」。「 

我們常常在忙碌中忽略這些『聲音』：忙著工作、忙著服 、甚至忙著屬靈事 情，卻沒

有停下來，真正去神看見」。保羅提醒我們，神事作為從未隱藏——祂早已寫在大地、刻

在宇宙、也放在我們心裡。「神我是否願意認認祂」？ 

 

【聖經禱讀】 

親愛事天父，感謝祢，因為祢不是隱藏事神，祢早已將祢事真理放在我們心裡，也藉著祢

所創造事一切向我們說話。父上帝啊，祢事永能與神性，在天地之間清清楚楚地彰顯出

來，但我們卻常常看見，卻沒有真正認出祢；聽見，卻沒有停下來回應祢。 

主啊，赦免我們事忙碌與忽略，赦免我們用許多理由掩蓋內心對祢事感動，甚至在屬靈事

 上忙碌，卻忽略了與祢真實事相遇。今天求祢再一次喚醒我們事心——讓我們不只是

神知道祢」，更願意神認認祢、回應祢」。 

聖靈啊，也求祢使用我們，成為能指向祢事人，讓別人也能透過我們事生命，看見祢、認

識祢、歸向祢。主啊，今天我們願意回應祢事顯明，不再推諉、不再逃避，而是謙卑地來

到祢面前，說：「神主，我在這裡。」孩子禱告乃奉主耶穌基督事聖名，阿們。 

【聖經禱讀：吳淑玲 Deborah 牧師分享】 


